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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法主體論述重新詮釋古典自衣主義下的侵害原則，藉此建構未遂

犯可罰性基礎及界定著手實行概念を未遂犯可罰性基礎在於非理性地否認他

人悲嚴而侵害他人權利，而著手實行概念則為此一基礎之具體化，即個人從

其法權領域る輸出風險れ至他人法權領域中を對故意未遂犯之著手實行的成

立而言，規範風險輸出和主觀風險輸出偲為必要；前者落在依規範觀點，以

行為人主觀認知的事實為基礎而定出的侵害進程最後可逆轉時點；後者落在

依行為人觀點而定出的侵害進程最後可逆轉時點を在規範化的詮釋下，兩者

合致時固然成立故意未遂犯的著手實行，兩者並不合致｠但歸屬於同一風險

關係時亦能成立故意未遂犯的著手實行を藉衣風險輸出理論的建構與應用，

可解消以往主觀未遂理論｠客觀未遂理論｠規範未遂理論三者的獨斷與對立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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